
2026年高邮市卫健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高层次人才报考指南
   
根据《江苏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2026年高邮市卫生健康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公告》，现就2026年高邮市卫生健康系统事业单位公开招聘高层次人才有关事项解答如下：
一、关于年龄等报考资格条件时限及其计算方式
（一）年龄计算
以招聘公告发布日期计算。38周岁及以下，即1986年12月22日及以后出生。
（二）其他资格条件的截止时间
[bookmark: _GoBack]2026年毕业生中，能够提供《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原件）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相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取得时间；国（境）外同期毕业人员学位证书、教育部门学历认证材料、相应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取得时间，为2026年12月31日及以前。
在招聘结果备案前，普通高校2026年毕业生须提供毕业学历（学位）证书；国（境）外同期毕业人员须提供学位证书、教育部门学历认证材料。
除上述情形外，招聘公告及岗位规定的报考资格条件，应聘人员需在报名前具备。
二、关于学历、学位等事项
（一）军队院校毕业生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可以应聘。
1、由国家（省）教育行政部门下达招生计划，参加全国（省）统一招生考试，按规定被军队院校录取并取得军队院校学历的人员；
2、在军队服役期间取得军队院校学历的人员；
3、取得军队院校学历证书，并经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历认定并注册的（教育部学历认证网站可核验）人员。
（二）在国（境）外取得学位的人员应聘的，除需提供招聘公告中规定的材料外，还须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认证材料。
其他有关事项依据国家、省相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三、关于招聘条件中要求“2026年毕业生”的岗位报考对象
招聘条件中的“2026年毕业生”，指在2026年毕业且报名时无工作单位的人员。
2024年和2025年普通高校毕业生，以及国（境）外同期毕业且已完成学历（学位）证书认证的人员，如报名时无工作单位，可应聘面向2026年毕业生的岗位。聘用后有关事项按国家规定办理。
“三支一扶”计划、“西部计划”“乡村振兴计划”（含原“苏北计划”）等基层服务项目的志愿者，如参加基层服务项目前无工作经历，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考核截止日期为2026年8月31日）后2年内的，可应聘面向2026年毕业生的岗位。
以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的人员，退役后1年内的，可应聘面向2026年毕业生的岗位。
四、关于资格复审
资格复审时，报名者应提供招聘公告、岗位及报考指南等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其中，普通高校2026年毕业生还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学生证、所在学校出具的《毕业生就业推荐表》等；其他报名者还须提供本人身份证、毕业证书等。报考条件中有其他具体要求的（如学位证书，从业、执业资格，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等），还须提供对应资质材料。上述材料均要出示原件并提供复印件。
在职人员报名前应征得所在单位同意，2026年毕业的定向生、委培生报名前应征得定向单位、委培单位同意，前述同意报考的材料需及时提供，最迟必须在领取体检通知书时提供。高邮市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须在报名时提交本人所在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出具的同意报考材料。如在上述规定的“最迟”时限内，仍不能提交的，视为该考生自动放弃报考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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